   2018年浙江省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质控考核标准（总分105分）
医院名称：                                     等级：                   实得分：
	重点要求
	检查内容
	评估方法
	检查结果记录
	得分

	1、贯彻落实《医疗质量管理办法》制订质量与安全管理核心制度、岗位职责与质量安全指标，全面落实质量管理与持续改进。(15 分 )
	1.1（3分）由科主任和具备资质的人员组成的质量与安全管理小组负责质量与安全管理工作。定期召开质量与安全管理会议，对本部门的质量与安全管理进行检讨，对全院的药学质量与安全进行总结分析，每季度至少一次。
	查看组织架构、岗位职责，相关工作制度，科室无质控小组扣3分；查看会议记录，未定期召开会议扣2分。
	
	　

	
	1.2（7分）对药剂科有明确的质量与安全控制指标，科室能开展定期评价活动，解读评价结果，持续改进药事管理工作。
	是否设置科学合理的质控指标，未设置指标扣7分，有指标未监测扣5分，未按时监测扣3分

监测无改进措施扣2分。
	
	

	
	1.3（5分）定期上报质控指标数据。
	未上报质控数据扣5分；未按时上报扣3分。
	
	

	2、加强重点监控药品管理，促进合理用药（20分）
	2.1（4分）医院要建立重点监控药品目录和监测、预警、点评通报制度，限制辅助性、营养性药品的品种和品规数量。
	1、无制度保障扣4分
2、医院用药金额排序是否与医院诊疗任务相符合，如不符合扣2分。
	
	

	
	2.2（6分）建立健全重点监控药品的综合评价体系，从源头上对重点监控药品进行规范和管理。深化处方点评工作，开展重点监控药品专项点评、超常预警、公示通报。
	是否开展重点监控药品专项点评，未开展专项点评扣6分，开展专项点评无持续改进措施扣3分。
	
	

	
	2.3（10分）规范重点监控药品临床用药行为，不断提高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水平。
	现场抽查重点监控药品临床用药病历10份，1份不合理用药扣1分。
	
	

	3、贯彻落实“最多跑一次”改革行动方案，执行《2018年改善医疗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细则》相关要求情况。（15分）
	1.1（5分）开展中药饮片代煎、配送等服务。医院根据病人提出的代煎、配送等服务需求，开展病人信息核对、费用结算、信息告知等，由医院或第三方机构提供代煎和配送服务。
	未开展中药饮片代煎、配送等服务扣5分；
对饮片代煎、配送等各环节工作质量有监控、监督流程，并有记录；开展病人相关用药信息告知和教育等；查看实地现场、工作记录和汇报文件，酌情打分。
	
	

	
	1.2（5分）推进医院门诊“智慧药房”建设，实现处方系统与药房配药系统无缝对接，做到门诊取药“随到随取”。
	未推进该项工作扣5分；

已推进但未到达无缝对接、随到随取扣3分。


	
	

	
	1.3（5分）定期总结检讨“最多跑一次”相关工作，有互联网服务等创新举措或开展相关持续质量改进项目并有成效分析。
	无创新举措或相关持续质量改进项目扣5分；

查看工作记录和汇报文件，根据创新服务与质量改进成效酌情打分。
	
	

	4、 药师应按照《处方管理办法》对处方进行适宜性审核，对临床不合理用药进行有效干预。医院有可行的监督机制与措施。（20分）
	4.1 建立医院处方/医嘱审核机制包括制度、流程与审方人员资质获得（4分）
	查看制度及相关工作记录：

建立制度并有相应流程（1分）；设置专职审方岗位（1分）；针对审方资质有规定并有培训考核记录（2分）
	
	

	
	4.2（4分）合理用药信息化保障
	现场查看信息系统：

有信息系统支持合理用药如审方、处方干预等（2分）；确保使用系统的知识库定期更新（1分）；配备专业审方系统（1分）
	
	

	
	4.3（4分） 处方审核范围
	现场查看调剂室

审方范围覆盖调剂室各部门（如门诊、急诊、病区、静配中心等）得4分，少一部门扣1分，直至扣完为止。
	
	

	
	4.4 （4分）质量监控
	查看审方/干预记录（2分），对警示信息或问题医嘱定期统计结果并进行分析(1分)。如将结果分析运用于信息系统知识库的更新或优化（1分）。
	
	

	
	4.5 （4分）处方审方内容
	现场审方人员访谈，查看记录：

处方审核内容应包括合法性、规范性及适宜性（2分），通过访谈了解现场审核内容，部分符合得1分；查看一周审方干预记录相关符合性（2分），部分符合得1分。
	
	

	5、落实《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处方管理办法》、《浙江省医疗机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管理实施细则》、《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和相关药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加强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的购置、保管、使用和安全管理（10分）
	5.1（1分）有特殊管理药品的组织体系和健全的规章制度并有效落实。
	查组织机构文件和规章制度。无文件扣0.5分，制度不健全扣0.5分。
	
	

	
	5.2 （1分）检查药库麻醉药品与第一类精神药品的采购、保管、发放记录，麻醉药品与第一类精神药品管理执行三级管理规定。应由双人验收、发放。
	药库实地检查贮存情况、帐物相符情况，查入库验收记录专簿及进出库专用帐册、销毁记录表，1项不符合规定扣0.5分。
	
	　

	
	5.3 （2分）检查调剂部门麻醉药品与第一类精神药品的“五专”管理情况。
	门诊、急诊、病区、手术药房实地检查贮存情况、帐物相符情况，查各类记录表格和使用管理情况，1项不符合规定扣1分。
	
	　

	
	5.4（2分）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书写规范。适应证和剂量符合WHO三级梯治疗原则。
	抽查20份2018年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门诊、病区各10张），检查处方格式、适应证选择、处方剂量，1处不合格扣0.5分。
	
	　

	
	5.5 （2分）检查病房（区）、手术室等部门麻醉药品与第一类精神药品基数管理、使用管理和记录（重点检查批号管理和防止内部盗用的措施）。
	麻醉科（手术室）、病区（内外科各抽查一个）、门诊注射室实地检查，查各类记录表格。基数管理、使用管理和记录有1项不符合规定扣0.5分。
	
	　

	
	5.6 （1分）对本机构执业医师和药师进行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使用知识和规范化管理的培训，有培训和资格认可的文件。未经培训考核不得开具和调配麻、精药品处方。
	查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医师签名（签章）式样备案表；查培训和考核记录。无处方权医生开具处方一项不符扣0.5分；无培训考核记录扣0.5分。 
	
	　

	
	5.7 （1分）医疗用毒性药品应专柜存放，有专人管理，存放处有标识。每次处方剂量不超过二日极量。
	查医疗用毒性药品的贮存、处方和安全管理。一项不符扣0.5分，处方一张不符合规定扣0.5分。
	
	

	6、按照浙江省高危药品有关管理规定，加强高危药品和易混淆药品（包装相似、听似、看似药品、一品多规）的管理，提高用药安
全性。（10分）

	6.1（2分）对高浓度电解质、化疗药物等高危药品、相似药品制定相关制度规定；相关目录定期更新
	1、查看制度，有制度（0.5分）；
2、查看目录：有高危、相似（看似、听似、多规）目录缺少一类扣0.5分；
3、药物目录遴选有依据，并定期更新有记录（0.5分）；
4、查看系统：目录可及（0.5分）。
	
	

	
	6.2（2分）按制度规定，高危、相似药品信息系统有警示措施
	现场按医院规定查看调剂室和病房信息系统落实措施：

1、警示措施（0.5分）：医、药、护（包括PDA）信息系统有相关警示标识，各系统警示措施同质化，缺少1个系统措施扣,0.5分； 
2、处方单据、药物操作标签有明显区别，并统一标准（0.5分）；
3、相似药品信息系统有防误用警示措施：处方/医嘱开具和调配有提示识别（1分）。
	
	

	
	6.3（2分）按规定分柜或分区贮存，并有警示标识
	现场查看调剂室和病房相关落实措施：

1、 高危药品专区贮存，库位有警示标识，发现一处不符扣0.5分；
2、 相似药品按规定存放，库位有警示标识发现一处不符扣0.5分；
3、 调剂室张贴与现行看似药品目录相匹配的对比图库（1分）。
	
	

	
	6.4 （2分）针对高危药品使用流程有量化指标进行监管
	监管：针对使用流程结合本院制度设置相应的质量监测指标（1分）；并能持续改进（1分）。
	
	

	
	6.5（2分）查相关制度知晓率
	现场抽查医、护、药各两位人员了解对高危制度知晓，并进行现场操作： 1项不符合要求扣1分，直至扣完；
	
	

	7、建立药物不良事件（ADE）上报机制（10分）


	7.1 （5分）医院有药物不良事件上报制度与流程，确保全院全员可进行上报操作
	现场查制度、信息系统：
1、 医院建立药物不良事件信息采集记录和报告相关制度（2分）；
2、 有信息化上报系统（2分）；
3、 定期进行结果汇总分析公示（1分）。
	
	

	
	7.2（5分）上报知晓率与执行力
	现场抽查药师、护师、医师各一位：
1、 用药错误定义知晓率（2分），部分知晓或不知晓扣2分；
2、 用药错误上报流程实际操作演示，不会演示扣2分；
3、 针对ME有相应持续改进措施（1分）。
	
	

	8、（加分项5分）落实《静脉用药集中调配质量管理规范》，保障静配药品的安全性。
	医院设置PIVAS应当通过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机构（或市药事管理质控中心）的审核、验收、批准，省级医疗机构应当通过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核、验收、批准。
	通过验收的得5分，提出申请得2分，未提出申请的不得分。
	
	


检查专家：                                                        检查日期：
